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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V 

摘要： 

    世界關務組織（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下稱WCO）關稅估價技術委員

會（Technical Committee on Customs Valuation，下稱 TCCV）每年於比利時布魯

塞爾舉行2次例會，111年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2019，

下稱 COVID-19）疫情影響，以線上論壇（CLiKC! platform）進行文件討論及諮

商2階段，第3階段以實體合併視訊會議連線方式進行，本署奉派由稽核業務組賴

科長淑娟以視訊方式率員與會。 

    本次會議循往例，由秘書處彙集各界意見及評論製作工作文件，於WCO網

頁提供檢視，亦透過線上論壇發布工作文件，提供會員於111年9月19日至10月7

日進行線上討論，於10月10日至14日進行文件諮商，正式會議於10月17日至21日

透過實體合併線上視訊方式進行，會議主要討論關稅估價特殊技術性議題，進行

方式係由主席依據文件諮商結論，邀請會員代表進行口頭說明及討論，並就未達

共識之議題尋求共識，或由主席作成結論。1 

 

                                                 
1 本報告內所稱協定係指「一九九四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第七條執行協定」。 



 

 

目  錄 

壹、會議概況 ...................................................... 1 

貳、會議目的 ...................................................... 2 

參、會議過程 ...................................................... 3 

議程一：確認議程 .............................................. 3 

議程二：採認技術委員會第 54 屆報告 ............................. 8 

議程三：休會期間進展報告 ...................................... 9 

議程四：技術協助/能力建構及當前議題 ......................... .12 

議程五：特殊技術性議題 ....................................... 15 

議程六：休會期間所提議題 ..................................... 27 

議程七：其他事項 ............................................. 30 

議程八：選舉 ................................................. 34 

議程九：未來工作計畫 ......................................... 34 

議程十：下屆會期 ............................................. 35 

肆、心得及建議 ................................................... 36 

伍、附件 ......................................................... 37 

附件1、 本署出席會議討論特殊技術性議題情形 .................... 37 

附件2、 諮詢意見 25.1 .......................................... 38 

附件3、 Draft Report to the Customs Co-operation Council on the 

54th Session of the Technical Committee on Customs 

Valuation（VT1316Eb） 

附件4、 Draft Report to the Customs Co-operation Council on the 

55th Session of the Technical Committee on Customs 

Valuation（VT1340Eb） 

 

  



 

第1頁 

壹、 會議概況 

一、 會議時間：本(2022)年10月17日至21日 

二、 會議方式：實體合併線上視訊會議 

三、 主席：Mrs. Santa Marianela MARTE 

四、 出席人員： 

本次混合會議共 284位代表來自 93個會員體及觀察員參與，其中亦有代表

抵達布魯塞爾以實體方式與會。 

五、 我國與會代表： 

財政部關務署        科長   賴淑娟 

財政部關務署        專員   劉怡岑 

財政部關務署        專員   吳彩瑄 

財政部關務署        專員   張少羽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稽核   洪筱婷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稽核   李玉薇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課員   林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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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會議目的 

為確保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下稱WTO)會員對1994關稅暨

貿易總協定第7條執行協定解釋及適用一致性，WCO TCCV 每年於比利時布魯塞爾

舉行2次研討會，探討國際間關稅估價政策及實務發展適用關稅估價協定之技術面問

題，並將會議中所做決定製作書面文件，如諮詢意見、評論、註解、研究或報告等，

以為協定於技術上統一解釋及運作準則。此外，TCCV致力提供會員技術協助，旨在

促進協定於國際上廣被接受，建立一套簡易且實務上符合公平正義標準之關稅估價

制度。 

111年仍受 COVID-19疫情影響，以線上論壇進行文件討論及諮商2階段，第3

階段以實體合併視訊會議連線方式進行，本次混合會議共284位代表來自93個會員及

觀察員參與。本署奉派由稽核業務組賴科長淑娟以視訊方式率員與會。 

會議討論項目包括：一、採認 TCCV第54屆報告。二、WCO稅則暨貿易事務

處處長及WTO關稅估價委員會(Committee on Customs Valuation，CCV)分別報告休

會期間進展。三、秘書處報告技術協助、能力建構及當前議題。另原定由韓國代表簡

報其適用 WTO 關稅估價協定之進展因故取消。四、其他事項：由國際商會

（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下稱 ICC）簡報獨家經銷權（Exclusive 

Distribution Agreement）、秘書處提會規劃第57屆主題會議（Theme Meeting）及WCO

工作小組之工作計畫樣板（Template for Work Programmes of WCO Working Bodies）。 

本次會議討論關稅估價特殊技術性議題共6項，分別為「與協定第1條有關之額

外支付費用估價處理：模里西斯提案」、「載運進口貨物所用空車廂返還運輸費用之估

價處理：北馬其頓提案」、「適用於受特許契約限制具可辨識性標誌貨物之處理：烏拉

圭提案」、「電子商務銷售之累計折扣：烏拉圭提案」、「獨家經銷費用之關稅估價處

理：斐濟提案」及「協定第1條註釋第4點所稱『進口貨物價格』之涵義：烏拉圭提案」。

另休會期間瓜地馬拉及烏拉圭分別提出「協定第2條與第3條及其註釋中『數量相當』

之涵義」及「適用以加密貨幣為支付工具交易之處理」關稅估價問題，提請委員會評

估是否列入技術性問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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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會議過程 

議程一：確認議程 

Adoption of Agenda 

一、議程草案 

Provisional Agenda (VT1317Eb) 

(一) 確認議程 

       Adoption of Agenda 

(二) 採認技術委員會第 54屆報告 

    Adoption of the Technical Committee's 54th Sessions Report 

(三) 報告休會期間進展 

      Reports on intersessional developments 

1、 WCO稅則暨貿易事務處處長報告 

        Director's report 

2、 WTO關稅估價委員會報告 

        WTO Committee on Customs Valuation report 

(四) 技術協助、能力建構及當前議題 

    Technical assistance, capacity building and current issues 

1、 秘書處及會員辦理技術協助/能力建構報告 

        Report on the technical assistance/capacity building      

activities undertaken by the Secretariat and Members 

2、 會員適用協定之進展報告 

Progress report on Members' application of the WTO Valuation 

Agreement 

3、 稅收課徵套案最新進展 

Revenue Package Update 

(五) 特殊技術性議題 

       Specific technical questions 

1、 與協定第 1條有關之額外支付費用估價處理：模里西斯提案 

Valuation treatment of ancillary charges in relation to Article 1 of 

the Agreement 

2、 載運進口貨物所用空車廂返還運輸費用之估價處理：北馬其

頓提案 

Valuation treatment of the cost of transport for the return of 

carriages used in the transportation of imported goods 

3、 適用於受特許契約限制具可辨識性標誌貨物之處理：烏拉圭

提案 

Treatment applicable to goods subject to licensing contracts for 

distinctive 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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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子商務銷售之累計折扣：烏拉圭提案 

Accumulated discounts in e-commerce sales  

5、 獨家經銷費用之關稅估價處理：斐濟提案 

Valuation treatment of exclusive distribution fees 

6、 協定第 1條註釋第 4點所稱「進口貨物價格」之涵義：烏拉

圭提案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the price for the imported goods”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4 of the Interpretative Note to Article 

1 

(六) 休會期間所提議題 

      Questions raised during the intersession 

1、 協定第 2條與第 3條及其註釋中「數量相當」之涵義：瓜地

馬拉提案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in substantially the same quantities” 

according to Articles 2 and 3 and the respective Interpretative 

Notes to those Articles 

2、 適用以加密貨幣為支付工具交易之處理：烏拉圭提案 

Treatment applicable to transactions agreed in cryptocurrency 

units 

(七) 其他事項 

Other business 

1、 主題會議 

Theme meeting 

2、 獨家經銷權–ICC簡報 

Presentation by the ICC on exclusive distribution agreement 

3、 WCO工作小組之工作計畫樣板 

 Template for Work Programmes of WCO Working Bodies 

(八) 選舉 

      Elections 

(九) 未來工作計畫 

     Programme of future work 

(十) 下屆會期 

     Dates of next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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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日程 

Suggested Programme (VT1318Ea） 

日  期 議        程 

2022/10/17 

星期一 

(一) 確認議程 

    Adoption of Agenda 

1、 議程草案 

   Provisional Agenda 

2、 議程安排 

   Suggested Programme 

(二)  採認技術委員會第 54屆報告 

Adoption of the Technical Committee's 54th Sessions 

Report 

(三)  報告休會期間進展 

Reports on intersessional developments 

1、 WCO稅則暨貿易事務處處長報告 

   Director's report 

2、 WTO關稅估價委員會報告 

   WTO Committee on Customs Valuation report 

(四)  技術協助、能力建構及當前議題 

Technical assistance, capacity building and current 

issues 

1、 秘書處及會員辦理技術協助/能力建構報告 

Report on the technical assistance/ capacity 

building activities undertaken by the Secretariat 

and Members 

2、 會員適用協定之進展報告 

   Progress report on Members' application of the 

WTO Customs Valuation Agreement 

3、 稅收課徵套案最新進展 

Revenue Package Update 

2022/10/18 

星期二 
(五)  特殊技術性議題 

Specific technical questions 

1、 與協定第 1條有關之額外支付費用估價處理： 

模里西斯提案 

Valuation treatment of ancillary charges in relation 

to Article 1 of the  Agreement: Request by 

Mauritius 

2、 載運進口貨物所用空車廂返還運輸費用之估價
處理：北馬其頓提案 

Valuation treatment of the cost of transport for the 

return of carriages used in the transportation of 

imported goods: Request by North Macedonia 

3、 適用於受特許契約限制具可辨識性標誌貨物之
處理：烏拉圭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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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applicable to goods subject to licensing 

contracts for distinctive signs: Request by Uruguay 

(七) 其他事項 

Other business 

2、 獨家經銷權–ICC簡報 

Presentation by the ICC on exclusive distribution 

agreement 

2022/10/19 

星期三 (五)  特殊技術性議題 

     Specific technical questions 

4、 電子商務銷售之累計折扣：烏拉圭提案 

Accumulated discounts in e-commerce sales: 

Request by Uruguay 

5、 獨家經銷費用之關稅估價處理：斐濟提案 

Valuation treatment of exclusive distribution fees: 

Request by Fiji 

2022/10/20 

星期四 
(五) 特殊技術性議題 

 Specific technical questions 

6、 協定第 1 條註釋第 4 點所稱「進口貨物價格」之

涵義：烏拉圭提案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the price for the imported 

goods”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4 of the 

Interpretative Note to Article 1: Request by Uruguay 

2022/10/21 

星期五 (六) 休會期間所提議題 

Questions raised during the intersession 

1、 協定第 2 條與第 3 條及其註釋中「數量相當」之

涵義：瓜地馬拉提案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in substantially the same 

quantities” according to Articles 2 and 3 and the 

respective Interpretative Notes to those Articles: 

Request by Guatemala 

2、 適用以加密貨幣為支付工具交易之處理：烏拉圭
提案 

Treatment applicable to transactions agreed in 

cryptocurrency units: Request by Uruguay 

(七) 其他事項 

Other business 

1、 主題會議 

     Theme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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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CO工作小組之工作計畫樣板 

Template for Work Programmes of WCO Working  

Bodies 

(八) 選舉 

     Elections 

(九) 未來工作計畫 

     Programme of future work 

(十) 下屆會期 

     Dates of next meeting 

討論： 

主席前於線上討論階段請各委員檢視議程及表示意見，美國及中

國大陸建議將 ICC 獨家經銷權簡報與斐濟提案議題安排於同一

日，俾各委員更深入暸解及討論獨家經銷權相關議題，並於視訊

會議重申前述意見。 

結論： 

TCCV採認議程，並採納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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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二：採認技術委員會第 54屆報告 

Adoption of the Technical Committee's 54th Session Report（1316Eb，

附件 3） 

討論摘要： 

本次會議召開前，波士尼亞、加拿大、中國大陸、美國、日本及烏拉圭對 TCCV

第 54屆會議報告草案 a版所提評論意見，於納入該報告草案 b版後，又收到日本

及烏拉圭評論，雖逾 TCCV 第 42 屆會議所定會議報告期限，仍納入報告草案 b

版。 

線上討論階段，日本及歐盟分別對會議報告草案 b版第 62段及第 165段文字

提出修正意見。烏拉圭表示同意歐盟修正內容，部分委員對日本修正表示不同意，

日本最終表示可撤回其對第 62段之修正建議。 

TCCV決議接受歐盟所提修正，並納入會議報告草案 c版(文件 VT1316Ec)，

嗣後將於WCO會員網站公布。 

結論： 

TCCV採納歐盟修正建議並通過採認第 54屆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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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三：休會期間進展報告 

Reports on intersessional developments 

一、WCO 稅 則 暨 貿 易 事 務 處 處 長 Mr. Konstantinos 

KAIOPOULOS報告 

Director's report（VT1319Ea） 

(一) 處長簡要報告休會期間主要活動： 

1、 政策委員會及理事會會議 

2、 混合會議 

3、 技術協助/能力建構活動 

4、 稅收課徵套案 

5、 估價分署未來活動 

(二) 政策委員會及理事會會議期間，處長向代表們提供資訊臚列如下： 

1、 比利時阿斯特麗德王妃及副首相兼財政部長Mr.Van Peteghem於WCO

成立 70週年紀念活動時正式拜訪，Mr.Van Peteghem並表彰WCO之

貢獻。 

2、 理事會批准 TCCV 報告及該委員會所通過之諮詢意見 4.18、4.19 及 

24.1。 

3、 理事會亦認可經政策委員會建議調整 WCO 工作小組之工作計畫樣板

2個項目，包含工作計畫調和及報告。 

4、 批准WCO 2022至 2025年策略計畫、2022至 2023年實施計畫及新重

點領域，包含技術創新、綠色海關、治理及當責。 

5、 批准 WCO 數據策略，包含數據共享、創建實務社群及協助成員將數

據轉換成可用資料。 

6、 電子商務商業模式及電子商務利害關係人年度審查(財政年度 2022 至

2023 期間角色及責任相關文件)，與政策委員會批准電子商務案例研

究綱要第 3版。藉此機會，處長鼓勵成員繼續分享其相關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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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實務及新措施，尤其是電子商務實施部分。 

7、 秘書處近年持續執行與 WCO 綠色海關策略相關工作，並將生態考量

納入WCO活動，包括本年 6月 27日至 28日舉行之全球綠色海關會

議、進行中之循環經濟轉型對海關當局影響研究，及旨在辨識對環境

有利或有害貨物之 HS綠色研討會。 

(三) 處長向 TCCV 代表們說明，已審查延長混合會議時間提議，將選定會

議予以測試，倘若成功，預定於其他WCO會議逐案實施，未來會議變

化將通知各成員。 

(四) TCCV 更新最新技術援助活動：透過沙烏地阿拉伯海關 ZATCA(Zakat, 

Tax and Customs Authority)支援，2022年 6月於沙烏地阿拉伯、吉達舉

辦中東及北非地區海關估價預認證專家研討會。 

(五) 稅收課徵套案之成果及未來活動，其中包括關稅估價及電子商務研討

會。 

(六) 部分代表發言感謝處長清晰完整之報告內容，以及秘書處為支持各會

員海關之技術協助活動。烏拉圭指出，TCCV已批准一項電子商務相關

文件，目前刻審查另一項電子商務案例，其提議就電子商務相關數據策

略進行合作，並鼓勵所有成員一同參與，中國大陸另發言關切綠色海關

策略相關工作對關稅估價之影響。 

二、世界貿易組織關稅估價委員會報告 

WTO Committee on Customs Valuation report（VT1305Ea） 

(一) WTO觀察員報告關稅估價委員會工作，該委員會於本年 5月 TCCV第

54屆會議後舉行春季會議，並宣布原定於 10月舉行之關稅估價委員會

正式會議將於本年 11月 4日舉行。 

(二) 該觀察員說明，三分之一以上會員國之關務法規，WTO關稅估價委員

會刻審查中，另於本年 5月關稅估價會議前，其他會員國已提交十餘份

審查疑問及回應。 



 

第11頁 

(三) 此外，為利會員經驗交流，並促使其更加透明，關稅估價委員會主席於

5月份會議與會員們探討於會議前辦理經驗分享研討會可能性。 

(四) WTO秘書處書面報告檢附於附錄 C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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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四：技術協助/能力建構及當前議題 

Technical assistance, capacity building and current issues 

一、秘書處及會員從事技術協助/能力建構報告 

Report on the technical assistance/capacity building activities 

undertaken by the Secretariat and Members(VT1320Ea、VT1329Ea) 

背景： 

根據 TCCV決議，秘書處已管控並通報會員所安排之技術援助/能力建

構活動，俾所有會員提供有用資訊，規劃相關作業，並防止工作重複。 

    上屆會議至提交截止日期前，無會員提供技術援助活動相關資訊，僅

紀錄秘書處執行之技術援助及能力建構活動，包括本年 6月 13日至 17日

舉辦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關稅估價區域線上研討會、本年 7 月 26 日至 30

日於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德舉辦關稅估價培訓師認證研討會，及本年 8 月 9

日至 12日於烏茲別克塔什干舉辦海關估價之診斷任務。 

討論摘要： 

主席表示，提交截止日期後，日本及美國提交舉辦之技術協助活動，

以及烏拉圭提交美洲及加勒比海區域能力建構辦公室（Regional Office for 

Capacity Building, ROCB）舉辦之技術援助活動，以上資訊已放入非正式文

件。 

結論： 

TCCV採認秘書處所提供之技術協助/能力建構活動報告。 

二、會員適用WTO估價協定之進展報告 

Progress report on Members' application of the WTO Valuation 

Agreement (VT1321Ea、VT1330Ea)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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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TCCV決議，秘書處負責督促各會員適用協定並提供相關進展報

告，該處表示，本次會議召開前曾發布文件 VT1321Ea，邀請會員提供適用

協定資訊，無會員提供相關資訊。 

另韓國於第 54 屆會議聲明將於本屆會議介紹適用協定第 5 條及第 6

條方面經驗，但亦已通知 TCCV，因故取消。 

結論： 

TCCV採認會員適用WTO估價協定之進展報告。 

三、稅收課徵套案 

Revenue Package (VT1322Ea) 

背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會員擔憂課稅收入下降，根據 WCO理事會

2009年 6月決議，啟動一系列稅收課徵套案。 

    秘書處於文件 VT1322Ea中強調 2021年 6月完成稅收課徵套案第 4階

段，第 5階段工作計畫已於 2021年 12月提交至稅收法遵及詐欺工作小組

（Working Group on Revenue Compliance and Fraud，WGRCF）尋求指導及

評論，該工作計畫包括推廣及應用稅收課徵套案前各階段所開發工具，評

估其有效性，並賡續就以下主題開展工作：非法金流；關稅估價、稅則分類

及原產地；評估稅收課徵套案計畫之影響；打擊商業詐欺；以及事後稽核

（PCA）新工具開發。 

     政策委員會於 2021年 12月第 85屆會議討論並批准 WCO工作小組

之工作計畫樣板，該樣板於政策委員會第 86 屆會議予以修訂(詳文件

VT1339Ea)，並經本年 6月第 139/140 屆理事會會議通過。 

結論： 

秘書處感謝委員們對制定稅收課徵套案持續支持，TCCV 採認稅收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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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套案更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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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五：特殊技術性議題 

Specific technical questions 

一、與協定第 1條有關之額外支付費用估價處理：模里西斯提案                

Valuation treatment of ancillary charges in relation to Article 1 of 

the Agreement（VT1323Ea、VT1331Ea） 

背景： 

本議題由模里西斯

提出，於第 49屆會議納入

討論主題。此議題涉及出

口人開具第 2張發票予進

口人之關稅估價處理(發

票內容為進口貨物未包含於完稅價格之額外支付費用)，初始事實案文收錄

於文件 VT1206E1a。 

國外出口人出貨予進口人時，除報關發票外，另簽發 1張未申報發票，

該發票載有賣方所提供之優惠方案費用，包括：(一)購買數量達標時可獲得

免費進口貨物(二)購買數量達標時可獲得飯店套票或禮品(三)確保進口人

匯率風險，即使未來該產品價格波動，出口人仍將以同樣價格售予進口人。

按協定第 1 條規定決定進口貨物完稅價格時，應否計入第 2 張發票所列之

優惠方案額外支付費用值得研討。 

第 51屆及第 52屆討論該發票優惠方案費用是否與進口貨物有關或為

進口貨物銷售條件，第 53屆各委員針對模里西斯提供諮詢意見草案之結論

達成共識，惟部分委員對於協定第 1 條註釋第 1 點、第 4 點及附件 3 第 7

點之實付或應付價格產生爭議，最終決議另案討論，第 54屆會議依模里西

斯於休會期間所提交更新版諮詢意見草案賡續討論。 

第 55 屆會議前之休會期間，秘書處提供新諮詢意見草案 (文件

VT1323Ea)，並請委員審查文件及提交書面建議。加拿大及烏拉圭針對該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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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意見草案提出書面修正意見(文件 VT1331Ea附件)。 

討論摘要： 

線上討論階段，所有發言者均支持加拿大所提諮詢意見草案修正案，

並希望 TCCV達成共識。 

烏拉圭為避免第 4段段落過長，建議修正第 4段文字並將其分成 2段。

中國大陸同意加拿大對第 4 段及第 7 段修正建議，並同意烏拉圭提議。巴

西支持委員們修正建議，惟為避免第 5 段有重複表述問題，修正第 5 段措

辭。 

美國針對第 7段提出修正意見，並建議於烏拉圭修正提案加入文字進

一步解釋，以支持該結論之邏輯，中國大陸同意美國修正建議，惟建議第 2

句中部分訊息應置於案件事實描述。 

加拿大表示同意線上討論階段各種評論及建議，並建議制定 1份新諮

詢意見草案，包含各委員線上討論階段所提出之各種修正，俾各委員於正

式會議時參考及討論。 

主席於諮商階段與各委員透過討論以調和不同立場，從而達成共識。 

所有參與諮商之委員均表示未堅持立場，以期達成共識並最終通過 1 項文

件。 

根據部分委員意願，秘書處起草 1份諮詢意見草案，並納入各會員於

線上討論階段對文本之各種修正建議，本份新諮詢意見草案將作為正式會

議階段工作期間討論基礎。 

正式會議階段，主席邀請加拿大及烏拉圭代表向 TCCV說明其於休會

期間提供秘書處書面草案之修正內容。 

加拿大重申支持文件結論，並介紹其對文本所做各種修改及理由。加

拿大並表示同意美國於線上討論期間對第 7 段所提修正案。烏拉圭則表示

感謝秘書處致力於向 TCCV提供更新文件。 

進行文件審查時，烏拉圭即對優惠方案 1之事實考量要素用語提出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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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烏拉圭指出，「進口貨物」一詞係依該方案可獲得之免費進口貨物，此

用詞似過於含糊，應加以解決。經委員們討論後，重新修正文件第 1 段措

辭，俾確保事實考量要素連貫性及不同語言版本一致性，並配合酌修第 2段

及第 3段措辭。 

部分委員表示，達成優惠方案條件時所獲得之免費進口貨物、飯店套

票及其他禮品之估價處理似亦須解決，其建議於文件末再增加一段說明文

字。 

委員再次對第 5段、第 7段進行討論，各委員對加拿大草案文本加以

修正後達成共識。另針對美國於第 7 段所增加之文字因所包含訊息易造成

各方解讀不一，各委員經過熱烈討論後達成一致意見。最終，中國大陸提出

修正後第 8段，重新安排措辭以改進內容，從而得以結束對該問題審查。 

於各方共同努力下，TCCV就本議題諮詢意見草案最終文本達成共識。 

    結論： 

本議題於本次 TCCV通過作成諮詢意見文件 25.1，並將提交理事會批

准。 

二、載運進口貨物所用空車廂返還運輸費用之估價處理：北馬其頓

提案 

Valuation treatment of the cost of transport for the return of 

carriages used in the transportation of imported goods（VT1324Ea、

VT1332Ea）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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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由北馬其頓於第

49 屆會議提案納入討論，

相關交易事實案文收錄於

文件 VT1207Ea附件。 

海關實施事後稽核，

發現被稽核人支付運貨車

廂回程之國際運輸發票，即

進口人於貨物進口後亦支付空車廂返還運輸費用。   

第 50屆至第 52屆持續由各委員要求北馬其頓補充資訊，為研究此議

題，須澄清銷售或貨運契約是否載有空車廂返還運輸費用條款，及支付此

費用是否為銷售條件，俾討論按協定第 1條規定決定進口貨物完稅價格時，

是否應依協定第 1條註釋 3(b)、附件 3第 7點或協定第 8條 2(a)加計空車

廂返還運輸費用之疑義。 

第 53屆及第 54屆會議賡續請北馬其頓釐清相關資訊，惟其所持立場

反覆，對於與會委員提問未能充分回應，主席爰請北馬其頓評估按各會員

所提不同假設情境分別討論，獲其同意。 

第 55屆會議北馬其頓、烏拉圭及中國大陸分別提出不同情境假設之關

稅估價處理方案： 

(一) 北馬其頓：該空車廂返還之運輸費用發票係由運輸公司開立予進口商，

是否得按協定第 8條 2(a)列入進口貨物之實付應付價格?亦即，依協定

第 1 條規定，此費用是否為實付或應付價格之一部分而應列入進口貨

物完稅價格? 

(二) 烏拉圭：由進口人安排進口貨物之國際運輸，涉及進口貨物專用車廂，

因而空車廂必須返還出口國。此時鐵路運輸公司可開立 1張或 2張發

票，向進口商收取貨物運往進口國及空車廂返還出口國之費用。  

(三) 中國大陸：空車廂返還費用係買賣雙方銷售合同約定，亦即，賣方要

求進口人承擔空車返還費用，因此，該款項可能構成協定第 1 條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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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實付或應付價格之一部分。 

討論摘要： 

線上討論階段，加拿大認為，對於完稅價格採用 FOB國家，出口後之

運輸成本不包括於實付或應付價格，北馬其頓、烏拉圭或中國大陸所提情

境適用協定結果均同，空車廂返還係貨物運至進口港(地)之後發生運輸活動，

不屬於協定第 8條 2(a)「進口貨物運至輸入口岸之運費」，應可認定為協定

第 1條註釋 3(b)「進口後之運費」，爰此費用不應計入完稅價格。 

中國大陸、烏拉圭、波士尼亞及赫塞哥維納與北馬其頓認為，協定第

1條註釋 3(b)所稱「進口後之運費」可解讀為「地域」而非「時間點」概念，

亦即「進口後之運費」係指「進口國境內進口後之運輸成本」。另本案空車

廂返還費用係進口貨物至輸入口岸之運費銷售條件，亦即倘不支付該筆費

用，出口人即不銷售貨物予進口人或運輸公司不同意承運進口貨物。因此，

得進一步審查是否列入進口貨物完稅價格。 

     歐盟認為依據協定第 1條註釋 3(b)規定，除非空車廂返還費用或成本

無法自進口貨物之實付或應付價格中予以區分，始計入完稅價格。 

 正式會議階段，烏拉圭表示，本案於線上會議時經過各委員熱烈討論，

意見分歧，無法達成共識，建議列入暫不討論之未決案件。 

結論： 

本案無法達成共識，主席徵求各委員意見後決定將議題置於關稅估價

技術性議題綱要第 3部分，列入暫不討論之未決案件。 

三、適用於受特許契約限制具可辨識性標誌貨物之處理：烏拉圭提

案 

Treatment applicable to goods subject to licensing contracts for 

distinctive signs（VT1325Ea、VT1333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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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本案由烏拉圭於第 53屆會議提案納入討論，相關交易事實案文收錄於

文件 VT1289Ea。第 54屆烏拉圭、

中國大陸及OECD等委員對於本

案是否涉及移轉性訂價之適用意

見分歧，因此提案國烏拉圭於本

屆提出更改交易事實設定，獲各

委員同意。 

X國出口商XCO及 ZCO同

屬於國際企業 P集團，ZCO為 P

品牌特許權利人，I國進口商 ICO與 XCO及 ZCO均無特殊關係，為進口

P品牌服裝及成為 P品牌獨家代理商，與 ZCO簽訂特許次合約，合約規定

ICO須支付銷售額之 4%予 ZCO為權利金。 

ICO 以每件 200 元自 XCO 購買服裝，於國內以每件 300 元販賣，並

且支付 ZCO每件 12元權利金。 

本案中進口貨物之完稅價格如何決定? 

討論摘要： 

烏拉圭傾向本案適用關稅估價協議第 8條 1(d)再售條款。惟多數委員

(巴西、阿根廷、美國、日本、歐盟及中國大陸)建議本案例適用關稅估價協

議第 8條 1(c)權利金條款，本屆會議對於本案已逐漸形成共識。 

中國大陸代表建議烏拉圭重新檢視本案之特許授權契約，進一步釐清

該特許權範圍，「可識別性標誌(distinctive sign)」有無包含「商標(trademark)」

以利後續討論，是以，烏拉圭表示將重新整理本案例相關文件。 

結論： 

主席諮詢各委員意見後決議本案於 56屆賡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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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子商務銷售之累計折扣：烏拉圭提案 

Accumulated discounts in e-commerce sales （ VT1326Ea 、

VT1334Ea） 

背景： 

本案由烏拉圭於第 53 屆會議提案納入討論，相關案情收錄於文件

VT1291Ea。 

    ICO透過 X國之電子商務平

臺向出口商 XCO購買物品進口，

雙方無特殊關係。 

    賣方 XCO 以折扣券之方式

提供買方 ICO 次筆消費之折扣優

惠，該次筆消費於 XCO之電子商

務平臺使用折扣碼即可折抵部分

消費價格，享有折扣之進口貨物完稅價格如何決定? 

    第 54屆會議，烏拉圭與秘書處合作提出 6個有關電子商務案例分析，

線上討論階段各委員針對烏拉圭之提案就技術性問題提出討論，請烏拉圭

進一步釐清。第 55屆會議時烏拉圭刪減其中 1個不符合商業實務案例，中

國大陸提供 1則新案例，以色列亦提供 3個新案例。 

討論摘要： 

中國大陸提出案例分析，認為應以折扣點數係由賣方或第三方電子商

務平臺所提供而分別認定，其重申折扣不論是以固定金額、一定百分比或

點數方式取得，其僅計算方式不同，須著重折扣授予之本質，並提議由中國

大陸重新整理各國提出之 9個案例，俾下屆會期討論。 

烏拉圭對以色列提出之 3個案例做文字補充說明，並指出依協定第 17

條，海關有權認定折扣真偽，折扣如屬實，即使運費高於貨物之實付或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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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亦不能拒絕接受免運優惠折扣。烏拉圭對原提案 5 改變看法，認為

其於一般商業交易較常發生，為更專注於電子商務，爰提議刪除。 

ICC 對以色列提案補充意見，認為有關折扣金額是否合理及對交易金

額有無重大影響之標準設定必須慎重。 

結論： 

TCCV同意刪除案例 5，其他案例保留於第 56屆會議賡續討論。 

五、獨家經銷費用之關稅估價處理：斐濟提案 

Valuation treatment of exclusive distribution fees（VT1327Ea、

VT1335Ea） 

背景： 

本案由斐濟於第 54屆會議提案納入討論，本議題涉及買方每年向賣方

支付商標貨物於進口國境內之獨家經銷權及分銷權，相關案情收錄於文件

VT1314Ea。 

I國進口商 ICO參與具商標貨物之獨家經銷權協議，該協議為期 12個

月，並視業績展期至未來 12個月。另 ICO須於 12個月期間購買至少 4個

40呎完整貨櫃之糖果產品，且須為獨家經銷權支付固定年費 4萬美元；另

經銷協議於隔年續約時，最低採購量從 4個 40呎完整貨櫃增加至 5個。該

協議亦規定，倘經銷商拖欠供應商任何應支付款項，供應商可依據經銷協

議暫停供應所有產品及服務，供應商另可就欠款收取罰款利息。 

    本案獨家經銷權所產生之固定年費，得否適用協定第 8條第 1項(c)款

規定所稱進口貨物實付或應付價格之調整，值得探討。 

第 55屆會期前休會期間，秘書處將本案更新，發布文件 VT1327Ea並

邀請委員提出意見。中國大陸及烏拉圭據此提供書面意見載於文件

VT1335Ea 附件 1 及附件 2，斐濟對各委員於第 54 屆會議期間提出疑問之

答復亦載於該文件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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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摘要： 

線上討論階段，中國大陸將本案交易事實與新加坡曾提交案例相比，

提出 2案不同之處。新加坡於第 32屆會議期間提出類似案例（VT0967），

該案例討論當時，部分委員提出買賣雙方具有特殊關係之風險因素，且無

法準確預測 5年銷售額之特許權/權利金費，對該問題之研究無法取得進一

步進展，爰將該議題置於未來討論提案。本案相較新加坡案，新加坡案係特

殊關係交易，斐濟案買賣雙方則無特殊關係。另新加坡案之分銷/獨家分銷

協議中規定，即使許可協議之 5 年內無任何銷售量，亦須支付分銷費；而

斐濟案，獨家經銷協議要求買方每年支付固定金額 4 萬美元，且買方需於

12個月內購買至少 4個 40呎整箱裝載之糖果產品。 

墨西哥表示，倘進口前係由無特殊關係之買賣雙方事先於商業合同中

達成一致協定，則此獨家經銷費具有權利金性質，可歸類為特許權使用費，

應依據協定第 8條進行審查。 

烏拉圭表示，考量委員會從未發布關於處理獨家分銷費用之文件（諮

詢意見 4.7係涉及為進口商品之營銷及分銷權支付特許權使用費），這個議

題值得進一步討論。 

正式會議階段，於進行本案討論前，ICC簡報「獨家經銷權」(Distribution 

Rights and Exclusivity)，簡報中解釋分銷權及獨家經銷權之差異，並表示可

運用於本案情形。商業實務上，倘獨家經銷商拖欠應支付款項，則喪失獨家

經銷權，惟並不影響銷售此類商品之權利，貨物可繼續由分銷商購買並轉

售，且不影響進口貨物價格。 

中國大陸表示，ICC 簡報分銷權及獨家經銷權費用與本案密切相關，

本案固定支付之年費似包含獨家經銷費用及分銷費用，則二者比例如何分

配？另本案中若經銷商拖欠應支付款項，賣方可以暫停貨物出口並收取 5%

罰款，則這 5%罰款支付與否似將影響進口貨物完稅價格。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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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相關判定因素有賴提案國斐濟提供進一步資訊，惟斐濟並未參與

本議題討論，應主席要求，TCCV同意將該議題保留於第 56屆會議賡續討

論。 

六、協定第 1條註釋第 4點所稱「進口貨物價格」之涵義：烏拉圭

提案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the price of the imported goods”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4 of the Interpretative Note to Article 1

（VT1328Ea、VT1336Ea） 

背景： 

本案源於第 53 屆討論模里西斯所提與協定第 1 條有關額外支付費用

估價處理議題時，提及實付或應付價格係指進口貨物價格，凸顯出協定第 1

條及第 1 條註釋第 4 點所提及之「進口貨物價格」並未明確定義，於是烏

拉圭研擬評論草

案文字，提案討

論，第 54屆決定納

入特殊技術性問

題賡續研議，中國

大陸認為應同時

檢視協定第 1條註釋第 1點、第 4點及協定附件 3第 7點，遂提供另一版

本評論草案。第 55屆烏拉圭同意採用中國大陸評論草案版本，另建議於評

論草案中增列案例(文件 VT1336Ea附件)，其於該文件中臚列之第 1條註釋

第 4 點「進口貨物價格」態樣及技術性標準，希望儘可能涵蓋所有案例，

俾逐案討論並歸納出一致性解釋原則。 

討論摘要： 

線上討論階段，美國提議修改本議題之標題為 “The mean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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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for the goods’ in the context of payments under Article 1”， 中國大

陸同意修改標題提議，惟另建議標題改為“The meaning of expression 'for the 

imported goods'”。 

部分委員提議「進口貨物價格」一詞應併同協定其他條款及 TCCV通

過文件共同理解與解釋。 

巴西建議修改案例表列格式，增加 2個欄位，分別為「是否應包含於

實付或應付價格」及「適用協定條款」，俾增加理解之資訊。 

部分委員則建議排除協定及 TCCV已作成決議文件所涉及例子將更具

效益，中國大陸贊同縮減案例，建議刪除案例 2、3、5、6、9、10。中國大

陸及美國均同意應先闡明付款是否係「為進口貨物」支付時適用因素或考

慮要素，再著手審查具體事實案例。 

正式會議階段，歐盟建議先對文本進行討論，美國及中國大陸提案標

題均可根據最終文件內容再行決定，此提案亦獲美國同意。 

中國大陸感謝 ICC 於第 54 屆會議時提供有關關稅估價協定於附件 3

第 7 點之歷史文件，並進一步解釋其觀點，協定第 1 條註釋第 1 點及第 4

點所提「為進口貨物」而支付，相對於附件 3第 7點之「銷售條件」，如評

論 20.1及案例研究 6.1所強調，後者更進一步擴大實付或應付價格之含義。

中國大陸認為此乃協定擬定者有意為之，而二者對於實付或應付價格所包

含範圍之差異，恐造成適用協定時統一解釋難題。 

ICC 再次強調正確解釋協定以確定完稅價格重要性，其轉交秘書處文

件(本報告草案附件 G)包含數個示例以說明何時付款是「為進口貨物」而支

付，以及何時買方支付款項與進口貨物無關且無須徵稅。ICC 提議將於休

會期間提供更多示例，以促進對該問題進一步審查。 

歐盟提請委員會注意，審查協定適用之基本概念及意圖並提供指引係

TCCV 任務。歐盟並重申，協定第 1 條註釋第 4 點所提「進口貨物價格」

應與協定第 1條註釋第 1點及附件 3第 7點規定併同解釋，以確保採取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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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一致做法，並避免狹隘解釋。  

烏拉圭認為 TCCV之任務係確保對協定條款進行統一解釋，並同意於

下屆會議上賡續審查該問題及 ICC所提案例。 

結論： 

委員會決議本案於 56屆賡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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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六：休會期間所提議題 

Questions raised during the intersession 

一、協定第 2條與第 3條及其註釋中「數量相當」之涵義：瓜地馬

拉提案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in substantially the same 

quantity”according to Articles 2 and 3 and the respective 

Interpretative Notes to those articles（VT1337Ea） 

背景： 

本案由瓜地馬拉提案，建議納入關稅估價技術性問題討論，提案內容

及瓜地馬拉之評論草案收錄於文件 VT1337Ea。 

協定第 2條 1(b)及第 3條 1(b)條規定：「……貨物之交易階段應與該進

口貨物相同，且其（交易）數量亦應與該進口貨物相當……」，另協定第 2

條及第 3條註釋：「……海關當局應儘可能採用與該貨物之交易階段相同及

數量相當之（相同或類似）貨物之交易價格。……」措辭並不易理解。瓜地

馬拉提出將此議題提交 TCCV討論，希望相關解釋可以更全面及簡潔，以

確保得統一解釋且符合當前國際貿易情形，並希望為協定第 2 條及第 3 條

規定之進口貨物數量提供容差範圍指引。 

討論摘要： 

線上討論階段，中國大陸、中華臺北、菲律賓及烏拉圭提交書面評論。

由於協定中沒有「數量相當」一詞之定義，部分委員認為，嘗試定義這一概

念並提供統一解釋雖值得稱許，但商業世界非常多樣、充滿活力且因行業

而異，即 10%之彈性對於某些行業可能過於嚴格，而對另一些行業則過於

寬鬆。當處理「數量相當」之商業操作時，百分比之彈性將嚴格取決於市場

條件，由於交易是高度可變的，因此無法提前預測或規劃。鑑於觀察到之動

態商業條件及作法，固定一個特定百分比可能不切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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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說明，協定之表達方式係為彈性適用，該用語並不適合予以嚴格

定義。巴西補充說明，“substantially”一詞亦用於協定第 1條(a)(iii)，審查

該詞時，亦應參考該條款併同解釋。 

美國認為，本案可以考慮採用類似註釋 1.1 格式逐案分析，其同意巴

西及烏拉圭的意見，可基於商品本質及定價慣例，於下屆會期賡續審查構

成「數量相當」之因素，不建議討論適用所有商品及所有情形之百分比範

圍。 

結論： 

會議中決議請瓜地馬拉、秘書處及烏拉圭會後進行討論，於下次會期

就上述意見提出新版本，委員會決議本案列入下屆會期關稅估價技術性問

題予以審查。 

二、適用以加密貨幣為支付工具交易之處理：烏拉圭提案 

Treatment applicable to transactions agreed in cryptocurrency units 

(VT1338Ea) 

背景： 

本案由烏拉圭提案，建議納入關稅估價技術性問題討論。本議題涉及

進口貨物以加密貨幣為支付工具時之關稅估價處理，烏拉圭並提交諮詢意

見草案，該草案收錄於文件 VT1338Ea。 

討論摘要： 

線上討論階段，部分委員認為，鑑於採用加密貨幣為支付工具係屬新

興議題，支持於下屆會議時將此案列為具體技術問題並進行審查。 

正式會議時，瓜地馬拉、象牙海岸共和國代表申明此議題為未來新興

趨勢，希望能列入關稅估價技術性問題於下屆賡續審查。 

    多明尼加共和國表示，該國亦有使用加密貨幣支付情況，希望通過委

員會對該問題進行澈底討論，並希望接受加密貨幣為法定貨幣之委員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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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相關經驗。 

結論： 

委員會決議本案列入下屆會期關稅估價技術性問題予以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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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七：其他事項 

Other business 

一、主題會議 

Theme meeting 

背景： 

TCCV 之慣例係選定各委員感興趣之主題，安排主題會議，並進行委

員會及觀察員之介紹及小組討論。 

上次主題會議原定於第 50屆會議舉行，惟受 COVID-19疫情影響，延

至第 52屆 TCCV會議舉行。該主題會議討論主題為事後稽核及WTO關稅

估價協定第 7條適用問題。前者由象牙海岸、日本及 ICC負責簡報，後者

由日本、中國大陸及 ICC負責簡報。 

討論摘要： 

     主席諮詢 TCCV於第 57屆會議舉辦主題會議之意願，倘各委員會同

意，將於下屆會議議程列入，俾確定具體議題及會期。 

    烏拉圭認為倘採用混合會議模式，於每日 3 小時會議中插入主題會議

恐難執行，提請委員會將時間限制列入考慮。瓜地馬拉支持於第 57屆 TCCV

會議召開主題會議，巴西亦表示贊同，鑑於電子商務給各國海關帶來挑戰，

巴西進一步提議將電子商務作為會議主題。 

    考量主題會議重要性及烏拉圭對時間緊迫之擔憂，中國大陸建議將「主

題會議」列入第 56屆會議議程，邀請委員預先就議題提出建議，俾第 57屆

召開主題會議時有較充裕時間。 

結論： 

TCCV同意將「主題會議」項目列入第 56屆會議議程。 

二、獨家經銷權–國際商會簡報 



 

第31頁 

Exclusive distribution agreement- Presentation by the ICC 

     第 54屆 TCCV討論項目 IV(a)「獨家經銷費用之估價措施」時，ICC

承諾將於第 55屆會議作專題報告。 

    ICC首先報告「經銷權」、「經銷協議」及「獨家經銷協議」，以及

上開權利或協議於商業實務上之條款內容。一般而言，「獨家經銷商」遠

比「眾多經銷商之一」較具價值，因為建立品牌之利潤將全部歸屬於獨家

經銷商，至於獨家經銷權之價值，將取決於該品牌於特定市場中之「積極

潛力」。倘交易雙方無特殊關係時，獨家經銷費用將透過協商溝通而確定，

惟交易雙方如有特殊關係，將於移轉訂價架構下確定獨家經銷費用。 

    獨家經銷費用數額方面，並無一定衡量標準，且並非與進口貨物有關，

惟一旦獨家經銷費用確定，無論貨物銷售數量如何，均應繳交。銷售貨物

方面，如於特定地區喪失獨家經銷權，並不代表必然失去一般經銷權，該

廠商仍得以普通經銷權人身分，繼續進口相關貨物並予以銷售。另外，實

務上，獨家經銷權亦時常與其他智慧財產權或廣告內容互相結合。 

    關於獨家經銷權與其他品牌權利結合時，如何評估其價值一節，簡報

者表示，對於個別權利逐一評估其價值並不容易，但應注意，如獨家經銷

費用係由交易雙方另外聲明時，未支付獨家經銷費用並不直接導致不能

銷售貨物之結果，亦不影響進口貨物價格。 

三、WCO工作小組之工作計畫樣板 

Template for Work Programmes of WCO Working 

Bodies(VT1339Ea) 

背景： 

2021年 12月第 85屆會議時，政策委員會審查WCO各個套案及其行

動計畫(Action Plans)，以及WCO策略計畫工作小組(WCO Working bodies 

in relation to the WCO Strategic Plan)其他工作計畫時發現，這些計畫架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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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框架方面都不同，並且與策略計畫不一致。 

為避免各自工作計畫疊床架屋，WCO以規劃工作計畫樣板方式，將整

體性納入考量，俾確保各計畫一致且與 WCO 策略計畫工作小組之工作計

畫一致，同時將各主題優先順序及 TCCV意見列入考慮。 

根據WTO關稅估價協定附件 2及 TCCV目前已完成工作，秘書處於

第 54屆會議時制定 TCCV工作計畫樣板初稿(文件 VT1304Ea附件)俾於會

議中審議。烏拉圭於會議中提議增加 3個項目，其他委員同意於第 55屆會

議進一步審查。(一)TCCV每年舉辦 1次關稅估價技術分析之主題會議 (二)

每年至少有 1個成員提交 1份 WTO估價協定之適用報告(三)每年至少有 1

名成員提交 1份關於該國法院對關稅估價最終裁決報告。 

政策委員會及理事會分別於本年 6 月舉行第 86 屆及第 139/140 屆會

議，會議上理事會批准政策委員會 2 項調整之結論及建議，即要求工作小

組活動與策略計畫內容須保持完全一致，並恢復工作計畫樣板中各活動之

「優先級排序」欄，秘書處配合此 2 項調整及烏拉圭提議項目，更新於工

作文件 1339Ea附件。 

討論摘要： 

    中國大陸感謝烏拉圭提案，但重申其對於工作計畫樣板增加額外項目

及 KPI能否達成之擔憂，建議 TCCV謹慎考慮納入項目與否。 

    歐盟代表同意增加主題會議項目，其認為該項目為成員提供探索特定

主題機會，並建議舉辦頻率保持彈性，且根據委員需求、會議議程繁忙程度

及複雜性舉辦主題會議。另建議有關成員提交適用協定之進展報告可以採

用自願性方式進行。另外，歐盟反對有關提交法院判決報告，並提到 TCCV

現有文件如參考資料索引透過成員定期更新即可達相同目的，其並補充說

明，歐盟已制定其關稅估價概要，該概要包含歐盟採用之指引文件，及於其

中一個章節列出歐洲法院就關稅估價作出之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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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拉圭同意歐盟有關舉辦頻率保持靈活性意見，並建議延長每次辦理

之時間間隔。另邀請歐盟提供歐洲法院就關稅估價做出之裁決報告。中國

大陸接受延長時間間隔意見，惟認為仍須訂定相關機制或規則，以確保委

員會成員提供適用協定之進展報告，並建議將訂定相關機制列入第 56屆議

程。 

    有關主題會議所需時間，加拿大支持秘書處提出每 3 年舉辦 1 次主題

會議建議，及以安排時間表方式，由成員每 2 年提供 1 次適用協定之進展

報告。此外，加拿大也表示有關提供法院最終裁決報告確有難度，應刪除此

項目。烏拉圭、中國大陸、墨西哥、祕魯、英國及歐盟均同意加拿大建議。 

結論： 

TCCV通過工作計畫樣板 3項提案及 KPI評估： 

(一) 審查特殊技術性議題、問題及提供指引，KPI為於工作計畫期間審查提

案通過之文件數。 

(二) TCCV定期召開關於關稅估價技術分析之「主題會議」，KPI為每 3年

舉辦 1次主題會議。 

(三) 由（至少）1 位成員向 TCCV 提交關於 WTO 估價協定適用之進展報

告，KPI為每 2年報告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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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八：選舉 

Election 

TCCV選舉結果如下： 

一、多明尼加 Santa Marianela MARTE女士連任主席，任期 1年。 

二、中國大陸 Qianyu LIN女士及布吉納法索 Laurent Blaise KABORE先生當選

副主席。 

議程九：未來工作計畫 

Programme of future work 

秘書處告知 TCCV，下列項目列入第 56屆會期： 

一、 確認議程 

二、 採認第 55屆技術委員會會議報告 

三、 報告休會期間進展 

四、 技術協助、能力建構及當前議題 

五、 特殊技術性議題 

(一) 適用於受特許契約限制具可辨識性標誌貨物之處理：烏拉圭提案 

(二) 電子商務銷售之累計折扣：烏拉圭提案 

(三) 獨家經銷費用之關稅估價處理：斐濟提案 

(四) 協定第 1條註釋第 4點所稱「進口貨物價格」之涵義：烏拉圭提案 

(五) 協定第 2條及第 3條以及其註釋中「數量相當」之涵義：瓜地馬拉提案 

(六) 適用以加密貨幣為支付工具交易之處理：烏拉圭提案 

六、 休會期間所提出議題 

七、 其他事項 

八、 選舉 

九、 未來工作計畫 

十、 下次會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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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十：下屆會期 

Dates of next meeting 

秘書處諮詢 TCCV後決議第 56屆會議預訂於 2023年 5月 2日至 5日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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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及建議 

一、本次會議通過新諮詢文件「與協定第 1條有關之額外支付費用

估價處理」，可作為海關核估完稅價格參考依據 

「savings program charges」、「club charges」及貨幣附加費等「額外

支付費用」，是否應包含於進口貨物完稅價格中，此議題係模里西斯自第

49屆會議即提出，嗣於多屆 TCCV會議中持續討論。本次會議承蒙加拿

大、美國、中國大陸、歐盟、巴西、多明尼加、模里西斯、日本及烏拉圭

等委員針對草案更新版本賡續討論，及各委員提出文字修正意見，終獲

致具體結論，該結論可作為海關核估完稅價格參考依據。 

二、電子商務累計銷售折扣之完稅價格核估議題日趨重要 

自 COVID-19疫情延燒以來，消費者購物習慣已由實體店面轉為線

上電商，由於電商平臺眾多，競爭激烈，常有多樣促銷活動，海關對類此

進口貨物完稅價格之核估，易滋生困擾。烏拉圭於第 53屆 TCCV會議提

供電子商務銷售之累計折扣議題供 TCCV討論，本次會議各委員針對烏

拉圭、中國大陸及以色列所提出之電子商務折扣態樣及類型，是否列入

完稅價格逐案討論，期望 TCCV能針對本議題賡續研討，以供各國海關

於執行面有所遵循。 

三、分享關稅估價知識，賡續參與相關會議，掌握國際關務趨勢 

WCO 舉辦 TCCV 會議旨在研討 WTO 關稅估價協定技術面事項，

以確保WTO會員對協定解釋及適用一致性；然而，由於商業市場變化快

速且態樣繁多，各委員對於各類型進口貨物完稅價格之核估適用上容易

產生疑問，藉由 TCCV會議，各委員可將相關議題提會與其他代表共同

討論。倘未來疫情趨緩，TCCV 會議持續以實體及線上併行會議方式舉

行，建議每年除派員參與實體會議外，並能賡續參加線上視訊會議，俾培

育更多關稅估價人才，以掌握國際關務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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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件 

附件 1：本署出席會議討論特殊技術性議題情形 

 

項
次 

特殊技術性議題 文件 主辦 

a. 
Valuation treatment of ancillary charges in relation to Article 1 

of the Agreement : Request by Mauritius 

VT1323Ea 

VT1331Ea 
洪筱婷 

b. 

Valuation treatment of the cost of transport for the return of 

carriages used in the transportation of imported goods : Request 

by North Macedonia 

VT1324E 

VT1332E 
吳彩瑄 

c. 
Treatment applicable to goods subject to licensing contracts for 

distinctive signs : Request by Uruguay 

VT1325E 

VT1333E 
張少羽 

d. 
Accumulated discounts in e-commerce sales : Request by 

Uruguay 

VT1326E 

VT1334E 
林嘉慧 

e. 
Valuation treatment of exclusive distribution fees: Request by 

Fiji 

VT1327E 

VT1335E 
李玉薇 

f.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the price for the imported goods”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4 of the interpretative Note to Article 

1: Request by Uruguay 

VT1328Ea 

VT1336Ea 
劉怡岑 

 

項
次 

休會期間所提議題 文件 主辦 

a.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in substantially the same quantities” 

according to Article 2 and 3 and the respective interpretative 

Note to those Articles : Request by Guatemala 

VT1337Ea 吳彩瑄 

b. 
Treatment applicable to transactions agreed in cryptocurrency 

units: Request by Uruguay 
VT1338Ea 劉怡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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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諮詢意見 25.1 

額外支付費用之估價處理 
 

一、I國進口商ICO向無特殊關係之出口商XCO以指定價格購買並進口貨物。 

(一) XCO提供ICO不同付款方案如下： 

1、 方案一（省錢計畫費用，savings program charges） 

「省錢計畫費用」方案中，倘買方於一定期限內購買預定之最低數量貨

物，即可自賣方獲得一定數量之免費進口貨物。 

若進口人選擇加入方案一，則應就每單位進口貨物支付固定額外費用，

無論有無達成購買目標，此筆費用均不予退還。 

2、 方案二（俱樂部費用，club charges） 

「俱樂部費用」方案中，倘買方於一定期限內達到賣方設定之採購目

標，即可獲得飯店套票及禮品。若進口人選擇加入此方案，則應就每單

位進口貨物支付固定額外費用，無論有無達成購買目標，此筆費用均不

予退還。 

(二) 賣方就每單位進口貨物向所有進口人收取所謂「貨幣附加費」（currency sur

charge）之額外費用，使賣方能夠於外匯市場可能發生之任何變化狀況下仍

維持產品價格。即使ICO不加入方案一及方案二，仍須支付此貨幣附加費。 

二、「省錢計畫費用」、「俱樂部費用」及「貨幣附加費」統稱為「額外支付費用」，

  由XCO另外開立發票向ICO收取。 

三、 倘ICO選擇參加方案一及方案二，「省錢計畫費用」及「俱樂部費用」是否應計

 入進口貨物完稅價格？另一方面，無論ICO是否選擇加入方案一及方案二，「貨

 幣附加費」是否應計入入進口貨物完稅價格？ 

關稅估價技術委員會觀點如下： 

四、依據協定第1條註釋第1點，所謂實付或應付價格，係指買方就進口貨物已付或應

付賣方，或為賣方利益所支付或應付之全部價款；同條規定註釋第4點亦說明，

實付或應付價格係指進口貨物價格，因此，買方付予賣方之紅利或其他款項，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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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進口貨物無關，則非為完稅價格之一部分。此外，協定附件3第7點進一步闡

明，實付或應付價格包括作為進口貨物銷售條件而由買方支付給賣方，或由買方

支付給第三人以抵充賣方債務，所為之實際或即將支付款項。 

五、本案中，「省錢計畫費用」及「俱樂部費用」僅於買方選擇加入方案一及方案二

時始須支付，係為達到特定購買目標，以獲得免費進口貨物、禮品或飯店套票，

並非因進口貨物而支付。此外，無論買方是否選擇加入任一方案，仍可以相同之

指定價格及商業條款購買進口貨物。「省錢計畫費用」及「俱樂部費用」既非為

協定第1條註釋第1點及第4點所述為進口貨物而支付之費用，亦非協定附件3第7

點作為進口貨物之銷售條件，因此，應非協定第1條「實付或應付價格」所規範

之範圍。 

六、協定第8條第4點規定，除該條規定之加計項目外，核定完稅價格時，不得對實

付或應付價格為任意加計。由於「省錢計畫費用」及「俱樂部費用」無法歸於

第 8 條所述任何項目，因此不能計入進口貨物實付或應付價格。 

七、相較具選擇性之「省錢計畫費用」及「俱樂部費用」，貨幣附加費係強制向所有

進口人收取。儘管貨幣附加費目的係考量外匯市場可能變化以維持進口貨物價

格，惟XCO並未給予ICO選擇權(例如承擔外匯風險或支付不同貨幣以避免支付

貨幣附加費)，ICO倘不支付即無法購買進口貨物。另亦無證據顯示貨幣附加費

係用於支付進口貨物以外之其他物品。綜上，本筆費用係為進口貨物而支付且作

為進口貨物之銷售條件。因此，適用協定第1條規定，貨幣附加費應構成「實付

或應付價格」之一部分。 

八、至於XCO提供ICO免費進口貨物及禮品，如於進口時提交予海關，其估價之處理

則宜另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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